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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1/2021_2022__E5_93_88_E

5_B7_A5_E5_A4_A7_E5_c73_461305.htm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

学制定了《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准则（试行）》（以下简称

《准则》），对导师自身的职责、业务水平、品德修养，以

及在德育、学术指导、学科建设及教学研究等方面的相关工

作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准则》主要包括总则、德育工作、

学术指导工作、学科建设及教学研究工作及其他5个方面。《

准则》对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品德修养

、德育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研究生导师应

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等内容都是首次提出，这就对研究生指导教师提出了更

高、更全面的要求。《准则》突出强调了研究生德育工作，

《准则》要求“研究生导师应在研究生入学后全面了解其思

想政治、身心健康等实际状况，每学期至少与研究生交流二

次，对其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及个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实

际困难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并将有关情况反馈相关部门。

”“研究生导师应按学校要求做好研究生的入学教育、国防

教育、学术道德教育、安全保密教育、网络道德教育和毕业

从业教育等工作。”“研究生导师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研究生

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同时有责任和

义务参加研究生相关的学术交流等各类活动。”等德育工作

内容，并提出“各院（系）及学科应加强对研究生导师工作

的管理和监督，并将研究生培养教育工作纳入到对教师的整

体考核体系中。”这些新规定，使研究生指导教师明确了职



责与义务，保证了全方位、全过程考核和跟踪指导、教育、

管理研究生，便于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及个

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实际困难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尽可

能避免矛盾与问题的扩大化。 在学术指导工作中，《准则》

重点强调了研究生论文课题、学术论文质量、博士生第一学

年综合考评等培养过程与质量，并明确指出：“杜绝编造数

据、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事件发生。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

研究生，其导师负有连带责任。”此外，《准则》还明确规

定了研究生导师有责任和义务参加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究

生教学工作，参与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研究生教育规律，

使培养方案既满足总体培养要求，又能充分体现本学科优势

和特色，并将研究生培养教育工作纳入到对教师的整体考核

体系中。这些举措激励了研究生形成良好的学风与诚实的学

术道德，增强了研究生导师的育人职责与加强研究生学术道

德规范的意识，强化了研究生导师对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

改革工作的责任与义务。 《准则》中另一重点就是对研究生

指导教师建立了奖惩措施，“学校对优秀的研究生导师进行

表彰奖励，并在其评定校、省、国家各级奖励及优秀教学成

果等方面优先推荐。而对于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难以保证

研究生培养质量，违反学术道德，因师德、责任心等导致重

大问题或事故的研究生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暂停

招生、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等处理。”通过对研究生导师实

行奖惩措施，使研究生导师明确了导师的职责，提高了对研

究生教育的全面认识与执行力度，进一步促进了导师工作的

积极性，并起到了警示与教育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